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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
监管实施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

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规定》”），进一步规范本市体育健身行业

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，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，促进体育

健身行业健康发展，市体育局启动了对《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

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体规文〔2025〕

1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实施办法》”）的修订工作，现将有关情

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文件修订背景

新修订的《管理规定》明确由各行业主管部门配套制定行业

实施细则。现行《实施办法》依据《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》并衔

接原《管理规定》（2018）制订，在全国首创体育健身行业预付

款的“限额、限期、限次”即“三限”标准，设定符合行业特点的

预收资金风险防范措施，自去年 3月施行，在规范行业预付式消

费经营活动，促进健康可持续发展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

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落实《管理规定》新规，结合行业发展现状，

市体育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，对《实施办法》进行了整体修订，

形成《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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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条款修订情况

修订后的《实施办法》共 27 条，较试行版的 17 条增加 10

条，依据《管理规定》，结合行业实践，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文件依据、适用范围

新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作为制定依据之

一；适用范围进一步明确预付凭证为“按照分次或者计时的形式，

供消费者按照约定兑付服务或商品的实体凭证或者虚拟凭证”

（第一条、第二条）。

（二）关于部门职责和行业自律

完善体育、金融、文化旅游等部门的管理职责，新增市司法

行政部门协调推动公证机构职责，删除市商务部门职责；将原行

业自律和行业信用建设合并为一条，明确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，

开展行业会员信用评价（第三条、第四条）。

（三）关于经营者规范发展与消费者理性消费

新增不得发行和续办预付凭证的情形，督促经营者注重服务

质量和可持续发展。新增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的条款，提示消费

者应关注经营者的信用状况和行业“四限”规定，增强自我保护

意识（第五条、第六条）。

（四）关于备案要求

明确备案范围覆盖全部开展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的经营者，

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将经营者名称、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、

预收资金管理情况、实际经营场所信息等向区体育部门备案；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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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主体不在本市的，提供服务的主体应备案并落实资金监管；网

络交易平台应以显著方式标记已备案经营者。同时明确备案办理、

变更、注销等流程（第七条、第八条）。

（五）关于平台对接与信息报送

明确经营者应在完成备案后 60日内将业务处理系统与协同

监管服务平台对接，使用公共发卡系统或业务处理系统已对接的

视同已办理备案。细化信息报送要求，明确每日 24时前报送前

一日发行和兑付信息，禁止迟报、瞒报、虚报（第九条、第十条）。

（六）关于“限额限期限次限折”标准

部分调整“三限”标准，在各类预付凭证预付款总计不超过

2 万元限制的前提下，对会籍类预付凭证取消预付款 5000 元金

额限制，时长限制由 24个月降为 12个月；新增限折规定，赠送

服务或商品价值不得超过预收资金金额的 25%（第十一条）。

（七）关于预收资金管理方式与拨付规则

明确经营者可选择商业银行存管、数字人民币钱包、服务信

托或公证提存四种预收资金管理方式，并细化预收资金存管、拨

付规则；经营者可采用履约保证保险、银行保函冲抵相应预收资

金，各管理机构需建立管理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接（第十

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六条至十八条）。

（八）关于存管比例与动态调整

分类设定存管比例，新增直接免于存管情形，即不含健身指

导服务且按月支付的会籍类免于存管；储值类预付卡不再参考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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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用途预付卡，统一调整为健身行业 30%、50%的存管比例。

新增设立不满一年且预收资金总额超过注册资本两倍的全额存

管情形。优化动态调整机制，明确可参考行业相关信用评价，符

合行业自律条件的经营者存管比例最低可降至 10%（第十四条、

第十五条）。

（九）关于经营信息公示

新增预收资金用途和管理方式、余额查询渠道、预付款退还

方式、备案信息等公示要求（第十九条）。

（十）关于消费争议解决与监督检查

明确经营者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，体育部门、文化旅游部门

按市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处理投诉举报。调整监督检查措施，增

加差异化分类监管要求（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）。

（十一）关于法律责任

衔接《管理规定》和《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》规定的违法行

为类型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，统一行政执法依据（第二十六条）。


